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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zaic.gov.cn/zwgk/gkml/bmwj/gfxwj/201804/t20180426_680644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州市公安局 广州市国家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

关于持续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的若干意见 

穗工商规字〔2018〕3 号 

 

各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、公安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重要讲话精神，按

照国务院工作部署，我市已纳入第一批全国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试点城市。根据市委市政府

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工作安排，现就我市落实持续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开办企业时间不超过 3 天 

开办企业必备环节包括：申领营业执照、刻制印章备案、初次申领发票。符合条件、材料

齐全的申请人在我市完成开办企业必备环节的时间不超过 3 天，其中核发营业执照不超过 1 天、

刻制印章与备案不超过 1 天、初次申领发票确认不超过 1 天。建立完善开办企业各流程环节核

查督办、评议通报制度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切实落实压减开办企业环节和时间。 

二、设立开办企业“快速通道” 

各级有关政务窗口设立开办企业“快速通道”，优先受理开办企业申请，优化窗口服务方

式，配足配强窗口及审批工作人员。申请人可以线下通过政务窗口、线上通过全程电子化商事

登记系统或网上登记系统一次性提交开办企业全流程资料，受理后各部门实行联动审批，实现

线下窗口办理“只跑一次”、线上网络办理“零跑动”。 

三、开办企业数据实时共享 

优化工商与税务部门涉及企业开办数据对接效能，完成公安部门公章刻制备案系统与工商

商事登记系统数据对接，贯通开办企业各环节数据流转全过程。建立开办企业数据交换和共享

协同机制，实现开办企业商事登记核准后数据实时共享和应用，公安、税务部门通过共享数据

为企业提供“零见面”信息化服务。商事登记数据与人民银行、商业银行开户数据实现联动共

享，为企业并行办理银行开户提供便利，提升办事体验度。 

四、全面优化商事登记便利措施 

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应用，全面提升“人工智能+机器人”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系统

功能，不断完善名称自主申报、住所(经营场所)自主承诺申报、经营范围自主申报系统建设，

分步推行外商投资商事服务“跨境通”。深化“多证合一”“一照一码”改革，实行“审核合一、

一次办结”和“容缺登记”工作模式，全力提升商事登记效能。商事登记机关对材料齐全的开

办企业申请 1 天内办结。 

五、推行刻章网点自行办理印章备案模式 

公安部门加快推动印章备案信息系统应用工作，与工商部门数据实时对接，推行网上申办

刻章、网上缴费(备案免费)和网上自动备案模式，确保新办企业刻章及备案时间缩短至 1 天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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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提高开办企业办税效率 

推行新开办企业纳税人“套餐式”服务，将新开办企业纳税人法定义务办理事项、初次申

领发票前须关联的多个业务事项整合成为业务套餐，纳税人一次性申请，税务机关集中处理、

一次性反馈。进一步简化优化纳税人增值税发票申领流程，提供初次申领增值税发票快捷办理

服务，推行税控设备费用网上缴纳，大幅度压缩申领发票时间。符合条件的新开办企业纳税人

只需一次前往办税服务厅，1 天内即可领取税控设备和增值税发票。 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上述工作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市相关部门将联合组织开展不定期抽查、督

办和通报。 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 

 

 

 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州市公安局 

  广州市国家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

  2018 年 4 月 25 日 

 

 

 


